
 

 

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 函   會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二十七號二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○二—二五八五七五五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○二—二五八五七五五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楊上慧（分機三一○） 

受 文 者：財政部 

速    別：最速件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6日 

發文字號：全教政字第 101005號 

附    件：  

主    旨：國中小暨帅稚園教師薪資及各類補助，其有關發生事實或支付責任 

            原在 100 年者，請  貴部比照國軍人員，予以釋示免所得稅，請  查 

            照。 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  貴部 100 年 9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256020 號函及本會會員

反映辦理。 

二、   貴部前函之說明二載明：國軍人員下列薪資所得，可適用 100年 1

月 19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免納所得稅

─ 

(一) 屬 100年以前應按月給付予國軍官兵之薪資所得，於 101年以後給 

付者。 

(二) 於 100年 12月 31日以前有結婚、生育、眷屬死亡或子女註冊之事  

    實，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領取之結婚、生育、喪葬 

           及子女教育補助，於 101年以後給付者。 

(三) 於 100年 12月 31日以前有休假事實，依規定領取之休假補助費， 

     於 101年以後給付者。 

(四) 依 100年 12月 31日以前實際工作情形，於 101年以後領取之各項 

      勞務報酬。 

(五) 依 100年 12月 31日以前發布之行政命令而得領取之各項工作獎金 

      及績優獎勵金，於 101年後給付者。 

(六)99年以前年終工作獎金及考績獎金，於 101年以後給付者。 

三、 為使規定符合帄等原則，本會尚祈  貴部明確依旨揭所請，函釋告

知，並副知相關單位。 

 

正本：財政部 

副本：教育部、費鴻泰委員國會辦公室、洪秀柱委員國會辦公室、本會自存 

 

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


